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事訴訟法(一)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法制組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
	課程代碼：
	6203035_01

	授課教師：
	廖蕙玟
	分機：
	35118

	
	
	E-Mail：
	lawhwl@ccu.edu.tw 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必修
	開課級別：
	法制三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為一學年之必修科目，授課主要內容為民事訴訟法基礎理論。課程時間分配部分，上學期自總論開始，授課至訴訟費用、送達為止；下學期從訴之客觀合併開始授課至上訴審程序和人事訴訟程序為止。

第一週：1.課程介紹2.導論：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

第二週：訴訟主體（一）法院：管轄
第三週：訴訟主體（一）法院：職員之迴避

第四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當事人能力
第五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當事人適格

第六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訴訟能力

第七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共同訴訟
第八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選定當事人

第九週：期中考

第十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訴訟參加

第十一週：訴訟主體（二）當事人：代理人及輔佐人

第十二週：訴訟客體

第十三週：訴訟標的理論

第十四週：訴訟要件

第十五週：訴訟費用

第十六週：送達
第十七週：期末考
第十八週：期末考檢討

	教學目標：
	在上學期課程安排中，主要目的在於初步建立學習者之民事訴訟法基礎理論，認識我國民事訴訟之主體、客體、訴訟要件、訴訟費用及送達程序，以期架構下學期相關觀念，並藉由實例題之演練，促進學習者之思維與概念之運用。

	教學方式：
	口頭講授為主，並配合書面講義為輔。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培養學生專業知識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	國際私法、民法、民事訴訟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	自2000年任教至今，從事民事法領域之研究，涵蓋實體法、訴訟法及涉外國際私法，並指導民事訴訟法相關碩士論文，如法官闡明義務、既判力主觀範圍及證據開示制度等，其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課程具有一致性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學期成績以期末考成績為準。但如期中考成績高於期末考成績，則學期成績為：（期中考成績＋期末考成績）÷2。 

	參考書目：
	1.陳榮宗/林慶苗 民事訴訟法（上、中、下冊）

2.陳計男 民事訴訟法（上、下冊）

3.楊建華/鄭傑夫 民事訴訟法新論
4.王甲乙/楊建華/鄭健才 民事訴訟法新論

5.吳明軒 中國民事訴訟法

6.邱聯恭、駱永家、許仕宦、沈冠伶、姜炳俊、姜世明、陳啟垂、劉明生

	備註：
	修習民事訴訟法（一）的同學須同時選修民事訴訟法實例演習（一），以為配合。


